2024年度林业生态保护专项资金绩效自评表报告

一、基本情况
(一)项目概况，包括项目背景、主要内容及实施情况、资金投入和使用情况等。
2024年省级财政林业专项下达林业生态保护资金共计47.64万元，已支出37.35万元，资金执行率78.4%。
(2) 项目绩效目标。包括总体目标和阶段性目标。
松材线虫病防治面积0.5万亩，森林火灾受害率小于0.8%二、绩效评价工作开展情况
(一)绩效评价目的、对象和范围。
有效评价2024年林业生态保护开展情况，评价对象为荔城区，范围为荔城区。
(二)绩效评价原则、评价指标体系、评价方法、评价标准等。
按照2024年省级专项资金绩效目标（含提前下达部分）
开展评价工作。
(三)绩效评价工作过程。
对照2024年度编制的绩效目标，逐项分析实际完成情况。
三、综合评价情况及评价结论(附相关评分表)
评价得分为98分，评价等级为优秀。
四、绩效评价指标分析
(一)项目决策情况。
按照2024年省级专项资金绩效目标（含提前下达部分）贯彻执行。
(2) 项目过程情况。
严格按照《福建省财政厅 福建省林业厅关于印发<福建省省级以上财政林业专项资金管理办法>的通知》（闽财农〔2017〕41号）及《关于推进涉农资金整合加强省级以上财政林业专项资金管理的通知》（闽财农〔2019〕7号）等有关规定执行。
(三)项目产出情况。
[bookmark: _GoBack]我区2024年林业有害生物无公害防治率100%；松材线虫病防治面积0.53万亩。
(四)项目效益情况。
林业有害生物发生面积比上年减少。
五、主要经验及做法、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
因气候等自然因素及人为活动等原因，林业有害生物成灾率提高。
6、 有关建议
采取营造混交林、及时抚育管理清除已感染病虫害的林木等森林经营措施，预防林业有害生物暴发成灾。
